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实现对目标公司安世集团的间接控制，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英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闻泰科技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所定

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 本次交易方案发生调整的情况 

（一）本次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2 月，港盛建设、安徽安华、华富瑞兴与闻泰科技、合肥中闻金泰

友好协商，签署了《解除<投资意向协议>的协议》， 港盛建设、安徽安华、华

富瑞兴终止向合肥中闻金泰增资，且不再作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鉴于上述三名意向投资者不再向合肥中闻金泰增资，原计划由合肥中闻金

泰取得增资款后向境内外 GP、境内 LP 及前次重大现金购买之交易对方合肥芯

屏支付的现金对价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取得募集配套资金后支付。 

（二）上述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针对本次调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根据港盛建设、安徽安华、华富

瑞兴与闻泰科技、合肥中闻金泰签署《解除<投资意向协议>的协议》，上述三名



投资者拟向合肥中闻金泰合计增资的 13.00 亿元不再继续增资，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金额调减 13.00 亿元，原计划由合肥中闻金泰取得增资款后向境内

外 GP、境内 LP 及前次重大现金购买之交易对方合肥芯屏支付的现金对价支付

的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取得募集配套资金后支付。 

除此之外，2018 年 12 月 13 日，小魅科技与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智路资

本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中建广资产转让的标的资产

不再包括建广资产持有的合肥广韬、宁波广宜、宁波益穆盛 3 只境内基金的 GP

财产份额及相关权益，本次交易与建广资产、合肥建广及智路资本的交易总对价

变更为 311,800万元人民币，调减金额 9,310万元将直接从原《GP资产收购协议》

中约定的支付给建广资产的最后一期付款中扣除。 

针对上述 GP 财产份额收购范围调整，在该调整前，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将持有安世集团之上层全部股东中境内 12 只基金（其中合肥广韬、宁波广

宜、宁波益穆盛、北京广汇、合肥广坤之 LP 不参与本次交易，该等 5 支境内基

金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作为 GP 拥有的财产份额暂不交割，）和境外 JW Capital

的GP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上述境内外基金合计间接持有安世集团 100%股权。

鉴于上述调减的GP财产份额收购范围中所对应的标的公司合肥广韬、宁波广宜、

宁波益穆盛合计持有合肥裕芯 5.46%的股权比例，间接持有裕成控股及安世集团

4.28%的股权比例，经本次调整，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1）上市公

司将持有境内 9 只基金（包括合肥广芯、合肥广讯、合肥广合、宁波广轩、宁波

广优、北京中广恒、合肥广坤、合肥广腾、北京广汇）的 GP 财产份额（北京广

汇、合肥广坤之 LP 不参与本次交易，该等 2 只境内基金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

作为 GP 拥有的财产份额暂不交割）和相关权益，同时将持有境外 JW Capital 的

G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2）上市公司持有安世集团之上层股东中境内外基金

的 LP 权益份额保持 79.97%不变；（3）小魅科技将取得合肥裕芯和裕成控股的多

数董事提名权并保持不变。因此，GP 财产份额收购范围的调减不会影响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对安世集团的控制权。根据《GP 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小魅

科技向 GP 转让方支付的收购对价相应调减 9,310 万元。 

针对前次重大现金购买交易，根据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



议及上市公司 2019 年 3 月 2 日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

施情况报告书》，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闻金泰在保持对合肥中闻金泰控制

权的情况下，全资子公司上海中闻金泰通过债转股和现金增资等方式向合肥中闻

金泰实际增资金额由 58.525 亿元（其中 50 亿元为现金出资，8.525 亿元债权出

资）调减为 49.975 亿元（其中 41.45 亿元为现金出资，8.525 亿元为债权出资），

合肥中闻金泰与合肥芯屏签署《产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明确过渡期间分红

及延期资金占用费等事项。 

综上，上述调整完成前后交易对价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1 日披露预案

（修订稿） 

2018 年 12 月 27 日披露预

案（二次修订稿） 
本次草案 

股份对价 112.56 112.56 99.56 

现金对价 88.93 88.86 99.69 

总对价 201.49 201.42 199.25 

上述调整累计减少了 3 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调减股份对价 13

亿元，调增现金对价 10.26 亿元，交易总对价下调 2.24 亿元，占未调整前交易总

对价的比例为 1.11%；且上述调整不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安世集团的控制

权，未对本次交易的实质产生影响。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9 年 3 月 20 日，闻泰科技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审议通过《关于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

答修订汇编》，其中关于上市公司的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规定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

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上述调整累计减少了 3 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调减股份对价 13

亿元，调增现金对价 10.26 亿元，交易总对价下调 2.24 亿元，占未调整前交易总

对价的比例为 1.11%；且上述调整不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安世集团的控制

权，未对本次交易的实质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调整未增加交易对方，减少交易对方的金额占比不超过交易

作价的 20%，未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因此，上述调整不构成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预案（修订稿）的重大调整。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

修订汇编》等规定，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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